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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大学2014年硕士研究生报到须知
2014级硕士研究生同学：
    祝贺你考入黑龙江大学！请你在接到录取通知书后，仔细阅读以下报到须知并做好相应的入学准备。
1．报到时间：2014年8月27日；报到地点：黑龙江大学格致园（A区）主楼广场。报到当日，应届毕业生请携带录取通知书、身份证、毕业证和学位证原件报到，研究生院将进行资格审查；非应届毕业生请携带录取通知书和身份证报到。逾期两周未报到者按自动退学处理。
2．交费。根据《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意见》（财教[2013]19号）规定，硕士生学费为8000元/年（如黑龙江省出台具体办法，依省里文件执行）。新生入学后，统一发放校园卡，首张校园卡卡费成本由学校承担。新生需将学费存入随录取通知书寄去的中国银行卡中，由学校直接在中国银行卡中划转，入学后统一发放收据。新生报到时，学校将对收费项目进行公示，对学校规定以外的收费，学生可以拒交。
学术学位专业学制三年；专业学位中法律硕士（非法学）学制三年，其它专业学制二年。

3．研究生住宿自愿。新生住宿实行公寓化管理，住宿标准为四人间，宿费1500元/年。特困生可凭“黑龙江大学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申请入住八人间，宿费600元/年。需要者请于7月2日至3日间致电申请，学术学位请致电0451-86604800；专业学位请致电0451-86604377。 “黑龙江大学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请登陆黑龙江大学研究生院网站下载。寝室由学校统一分配，不接受提前预订。
4．录取类别为非定向的考生其医疗体系由日常医疗、基本医疗保险、意外伤害及重大疾病医疗保险三个部分组成，不再享受校内公费医疗。日常医疗仍在校医院门诊，诊疗开药自付10%费用；基本医疗保险费每生每年缴纳30元，三年制学生共需缴纳95元（含办卡成本费5元），二年制学生共需缴纳65元（含办卡成本费5元），低保对象和重症残研究生缴费由财政与学校给予全额补助；意外伤害及重大疾病医疗保险费每生每年80元，三年制学生共需缴纳240元，二年制学生共需缴纳160元。基本医疗保险和意外伤害及重大疾病医疗保险互为补充，没有交叉。关于医疗保险问题的具体说明及办理程序请于开学初登陆研究生院网站查询。

5．须提前准备并于开学初上交的材料如下（具体要求和办理程序请于开学初登陆黑龙江大学研究生院网站查阅）：
（1）户口。定向考生不迁户口。非定向考生生源地为黑龙江省的考生不迁户口（如果户口为黑龙江省高等院校学生集体户口，考生可以将户口迁往我校），生源地为省外的考生自愿选择是否迁移户口。户口迁移证姓名必须与录取通知书姓名一致，户口迁移证“迁往地址”一栏须注明“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74号）”。入学后由研究生院统一组织到安全保障部户籍科办理。
（2）党团关系。非黑龙江大学应届生中，录取为非定向的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须办理组织关系迁移手续。由县级以上具有全国范围内转移组织关系权限的党委组织部门开具介绍信，介绍信的题头应为“中共黑龙江省委高校工委组织部”，接收单位为“黑龙江大学研究生院”。
预备党员或入党积极分子须将预备党员或积极分子材料交研究生院研工办。如上述材料已随个人档案转至研究生院，须向研究生院研工办说明，由研究生院予以核查。
（3）特困生请准备好“黑龙江大学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等申请材料。开学后可申请国家助学贷款。
（4）照片。请准备一寸免冠彩色照片五张（照片袋和照片背面写清研究生学号、姓名、专业和联系电话），开学后按研究生院网站的通知要求交研究生院研工办。
6．因个人工作原因申请办理保留入学资格及申请复学的学生请于2014年7月2日登陆黑龙江大学研究生院网站查看相关通知并按要求办理。

7．如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入学资格的研究生请于2014年7月2日登陆黑龙江大学研究生院网站查看相关通知并按要求提交材料，经审核后我校将开具相关证明并办理退档手续，如未按时申请后果自负。
8．以上内容如有变动，我院将于报到前一周在黑龙江大学研究生院网站发布通知，不再另发书面通知，请在报到前浏览该网站http://210.46.97.212/。
黑龙江大学研究生院欢迎您的到来！

